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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特色

1. 专业特色。材料与化工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材料与化工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

主要培养材料工程、化学工程、冶金工程、纺织工程、林业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能源化

工、石油与天然气加工工程和材料化工安全工程等行业领域，具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技术开

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扎实、素质全

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每个行业领域支撑学科具有优势与特色，社会声誉良好；行业领域方向设置合理，适应行业

和区域的需求。

二、师资队伍

2. 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相关行业领域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

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3。
3. 人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具

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1/2，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具

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比例不少于1/3；获得

外单位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5。
4. 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

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5. 课程与教学。制订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全国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制订的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的相关规定。

6. 培养质量。相关院系有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本科生不少于150人。有完备和规范的研

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材料与化工类别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

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7. 科研水平。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近 5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年科研经

费不少于 200万元（其中工程技术类课题经费不少于 150万元，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经费

所占比例不少于 20%）；近 5年在本专业类别取得省部级或一级行业协会、学会科技奖励不

少于 3项。近 5年，每位骨干教师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研究骨干参加国家级

科研项目，且至少有 1项工程技术类课题在研，有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或授权发明专

利。

8. 专业实践。与行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在相关学科开展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确保研究

生能够参与工程技术类课题，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9. 支撑条件。建有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

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至少有 2个职责明确、

长期稳定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基地至少有 5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能

够参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全程指导；有满足专业实践、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的场地和

设施，能够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条件。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

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具有有效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

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并建立完备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奖助体系。


